
华泰财险附加儿童齿科医疗保险（2019 瑞尔版） 

 

请仔细阅读整份保险条款，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的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内容。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华泰财险附加儿童齿科医疗保险（2019瑞尔版）》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其所附加的主保险合同（以

下简称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而订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与

主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事项不在保险单上载明或另行批注，本附加合同不产生效力。 

 

第二条 保险责任 

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根据投保人与本公司的约定承担以下一项或多项保险责任： 

 

一、 口腔全面检查（释义一）和洁牙治疗（释义二）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齿科保健治疗或罹患齿科疾病而需要进行口腔全面检查和洁牙治疗的，本公

司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乘以相应的赔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口腔全面检查和洁牙治疗所发生

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 

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用以被保险人的口腔全面检查和洁牙治疗的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治疗次数以

保险单列明次数为限。 

二、 乳牙拔除（释义三）治疗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齿科保健治疗或罹患齿科疾病而需要接受简单或松动乳牙拔除治疗（不包括

因多生乳牙、融合乳牙、低位乳牙、意外伤导致的乳牙断裂等）的，本公司在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乘以相应的赔

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 

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用以被保险人的乳牙拔除治疗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治疗牙齿颗数以保险单列

明颗数为限。 

 

三、 窝沟封闭治疗（释义四）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齿科保健治疗或罹患齿科疾病而需要进行窝沟封闭治疗的，本公司在扣除免

赔额（如有）后乘以相应的赔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 

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用以被保险人的窝沟封闭治疗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治疗牙齿颗数以保险单列

明颗数为限。 

四、 龋齿填充治疗（释义五）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治疗牙齿疾病而需要进行龋齿填充治疗的，本公司在扣除免赔额（如

有）后乘以相应的赔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 

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用以被保险人的龋齿填充材料--树脂（不含 3m 纳米树脂）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

内，治疗牙齿颗数以保险单列明颗数为限。 

五、 全口涂氟治疗（释义六）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治疗齿科疾病而需要接受全口涂氟治疗的，本公司在扣除免赔额（如

有）后乘以相应的赔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

用以被保险人的全口涂氟治疗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治疗次数以保险单列明次数为限。 



六、 乳牙根管治疗（释义七）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预防或治疗牙科疾病而需要接受前牙和后牙乳牙冷牙胶根管治疗，本公司在

扣除免赔额（如有）后乘以相应的赔付比例（如有）承担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 

本公司承担的此项费用以被保险人的乳牙根管治疗保险金额为限，且在同一保单年度内。治疗牙齿颗数以保险单列

明次数为限。 

 

本公司在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给付以上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已从其它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医疗保险或

公费医疗保障、工作单位、侵权人或侵权责任承担方、本公司在内的任何保险机构）获得补偿，对于被保险人发生

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其他途径已获得的补偿后，对于剩余部分费用根据本附加合同约定给付各项

保险责任保险金。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上述任一分项目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以本附加合同指定的该项目保险金额为限，且各项目累

计给付责任以本附加合同指定的总保险金额为限。任一分项目下，当本公司给付的保险金达到该项保险金额时，该

分项保险责任终止。当本公司对各项目累计给付的保险金总额达到本附加合同指定的总保险金额时，本附加合同项

下的全部保险责任终止。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在非本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2. 被保险人未携带身份证明证件导致本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无法确认被保险人身份情形下发生的齿科医疗费用； 

3. 保险单所载等待期内罹患的齿科疾病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 

4. 根据医生在等待期满前180日内所做出的诊断而产生的任何治疗费用； 

5. 因龋损严重，需要垫底、盖髓等复杂充填术，及严重龋损治疗后并发或继发的需要活髓切断、根尖诱导的牙髓治疗

术、根管治疗术及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充填等后续治疗费用； 

6. 本附加合同所附加于的主合同所列的各项责任免除事项。 

 

第四条 附加合同生效 

除本附加合同的批注另行载明生效时间外，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合同的生效时间。 

 

第五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 保险期间届满； 

(2) 本附加合同所附加于的主合同效力终止； 

(3)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第六条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被保险人须在本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齿科治疗，在治疗时，被保险人应将本附加合同项下的保险金申请权和受

领保险金的权利委托给医疗机构。由该医疗机构向本公司提出理赔申请，本附加合同项下发生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

医疗费用由本公司直接支付给本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无需被保险人先行支付。本公司不接受任何非通过本公司指



定的医疗机构的索赔。若实际发生的必需且合理医疗费用超过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则超出部分的费用由被保险

人或其亲属自行与本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结算。 

 

第七条 释义 

一、 口腔全面检查：包括检查牙周龈是否健康，牙齿是否有龋齿、缺失，乳牙是否滞留，是否有牙列不齐等情

况。通过该项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早治疗，医生在检查结束后会给出合理的治疗计划及方案。 

二、 洁牙治疗：为以顺利进行窝沟封闭、龋补、涂氟治疗为目的牙齿清洁操作，由医生根据患者口腔环境和身

体条件，决定具体清洁方式和清洁范围。 

三、 乳牙拔除治疗：指对于乳牙逾期不脱落影响恒牙正常萌出、乳牙根尖炎症不能控制而影响恒牙发育或反复

急性发作、乳牙牙根吸收有明显松动或根尖暴露刺伤周围软组织经常引起疼痛不适和炎症的症状所进行的

一项口腔颌面外科乳牙牙体组织移除的最基本手术。 

松动指牙齿松动程度超过正常生理范围，恒牙萌出后，乳牙没有及时脱落，恒牙萌出过程中会导致乳牙不

同程度的松动。  

松动的程度不同，临床上可分为Ⅰ度~Ⅲ度三个分度: 

【１】Ⅰ度牙齿松动为颊舌方向（内外方向）的动度在 1mm 以内，其他方向没有动度； 

【２】Ⅱ度牙齿松动有两种情况，一为颊舌方向（内外方向）的动度在 1~2mm 之间，二为牙齿有颊舌方向

（内外方向）及近远中方向（左右方向）两个方向的动度； 

【３】Ⅲ度牙齿松动也有两种情况，一为颊舌方向（内外方向）的动度超过 2mm，二为牙齿存在颊舌方向

（内外方向）、近远中方向（左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下方向）三个方向的动度。 

简单的乳牙拔除是位置正常，还没有到松动的阶段。 

四、 窝沟封闭治疗：指在六龄齿完全萌出后，用一种高分子复合树脂材料涂在牙齿窝沟内，液态的树脂在进入

窝沟后固化变硬，形成一层保护性的屏障，使牙齿免受食物和细菌的侵蚀，从而增强牙齿抗龋能力。 

五、 龋齿填充治疗：指利用补牙洞型将充填材料固定在牙齿上，恢复牙齿的缺损和功能，以保持牙齿外形，维

护牙列的完整性。治疗过程中如因龋损严重，需要垫底、盖髓等复杂充填术，及严重龋损治疗后并发或继

发的需要活髓切断、根尖诱导的牙髓治疗术、根管治疗术及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充填等后续治疗都不在此保

险责任范围。 

六、 全口涂氟治疗：指利用一种含氟的物质保护剂对每一颗牙齿表面进行氟化处理，减少牙齿龋坏的几率，从

而达到减少龋齿的目的。 

七、 乳牙根管治疗：指通过机械和化学方法去除根管内的大部分感染物，并通过充填根管、封闭冠部，防止发

生根尖周病变或促进已经发生的根尖周病变的愈合。 

八、 等待期：指自本附加险条款生效日起计算的一段时间，具体天数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

单上载明。依投保人申请并经本公司同意，对本附加险进行续保且保险期间并未中断的，不适用等待期条

款。 

 

 

第八条 其他 

本附加合同条款未尽之处，以主合同条款为准。本附加合同的未解释名词，均以主合同的名词解释为准。 

 

 


